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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部部部        就條例草案發表的總體意見就條例草案發表的總體意見就條例草案發表的總體意見就條例草案發表的總體意見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1. 香港民主促進會香港民主促進會香港民主促進會香港民主促進會 (“民促會民促會民促會民促會 ”)反對條例草案所載建議   
(a) 民促會質疑，對經營失敗的企業作出 “政府批准 ”的干預，
是否適當的做法；

(b) 民促會對臨時監管的概念，以及公司董事須就公司無力償
債承擔責任此兩項建議持強烈的保留態度；及

(c) 擬議的臨時監管程序似乎十分複雜，而且對所涉各方而
言，也難以做到具透明度。因此，該項程序會令不法分子

有機可乘，得以操控情況及從中取利。

2. 香港僱主聯合會香港僱主聯合會香港僱主聯合會香港僱主聯合會 (“僱主聯會僱主聯會僱主聯會僱主聯會 ”)支持企業拯救的概念，但由於企
業須在拯救過程中委聘一名臨時監管人，涉及頗高的財政負

擔，因此該會擔心中小型企業未必能從中受惠。

僱主聯會強調，必須在實施企業拯救期間秉持下列兩項原則

 
(a) 優先處理拖欠僱員的工資及法定應付款項；及
(b)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破欠基金 ”)應秉承其現行的架構及方
針運作，發放特惠款項予受影響的僱員，不應利用破欠基

金作任何其他用途。

3.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工顧問委員會勞工顧問委員會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勞顧會勞顧會勞顧會 ”)支持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尤其是
企業拯救計劃的精神和概念，即讓有財政困難的公司在清付

尚欠僱員所有被拖欠的工資及其他應得款項後，可扭轉困局

繼續經營下去。

4.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原則上支持企業拯救的概念，並指出這個概念在普

通法司法管轄區內並不罕見。

條例草案雖以淺白的中英文草擬，但當中仍有太多條文受《公

司條例》 (“第 32章 ”)多項其他條文及其他條例所 “規限 ”。恐怕
即使是律師亦難以掌握若干條文所涉及的相關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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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破欠基金委員會破欠基金委員會破欠基金委員會破欠基金委員會 ”)原則上支持推
行擬議企業拯救計劃的精神及構思，並指出假如這項計劃能

夠落實推行，將有助保留工作職位。

6. 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消委會消委會消委會 ”)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所引入的建
議，即由合資格人士進行臨時監管，藉以嘗試拯救陷於經濟

困難的公司。然而，消委會強調，鑒於消費者可能並不知悉

有關公司正在進行企業拯救，又或對臨時監管的性質一知半

解，以致他們與須進行企業拯救的公司進行交易時，往往處

於不利位置。因此，當局須   
(a) 廣泛宣傳企業拯救的營運方式；
(b) 在有關臨時監管的通知或公告內清楚列明警告字眼，以便
消費者在掌握充分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明智決定；及

(c) 禁止有關公司在暫止期內推出預繳券，或將消費者在臨時
監管期內預繳的款項存入信託戶口內，以保障容易受騙的

消費者的利益。假如拯救企業的計劃失敗，有關的預繳款

項亦可退還消費者。

7.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中華總商會中華總商會中華總商會 ”)認為，拯救企業問題值得更深
入研究。雖然實施企業拯救程序有助陷入財政困難的公司制

訂自願償債安排，但假如該公司是由於整體經濟環境欠佳而

陷入困境，則推行企業拯救程序亦無補於事。此外，訂立並

執行法例均須動用大量資源，如受惠的公司只屬少數，則此

舉不太合乎經濟效益。

8.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羅兵咸羅兵咸羅兵咸 ”)反對當局建議，正在進行
企業拯救程序的公司必須一如持續經營的企業般，向其僱員

清付所有欠薪、遣散費及其他法定應得款項。

9.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 ”)支持企業拯救程
序，因為此舉可提供一個機制，以便作出安排，協助整間公

司或公司一部分持續經營，避免清盤。

10. 陳葉馮企業顧問有限公司陳葉馮企業顧問有限公司陳葉馮企業顧問有限公司陳葉馮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陳葉馮陳葉馮陳葉馮陳葉馮 ”)反對有關在無力償債情
況下營商的建議，並關注有關建議對條例草案所界定的負責

人有何影響。

11. 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律師會律師會律師會 ”)指出，業界一直認為有需要訂定企業拯
救程序，並認為這是香港現行的無力償債法例中的不足之

處。現條例草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應付這方面的需要。然而，

由於條例草案規定有關公司必須在展開企業拯救程序前向僱

員清付所有欠薪及其他法定債務，因此即使推行企業拯救程

序，實際上能否廣泛地付諸實行，實在大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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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中華廠商聯合會中華廠商聯合會中華廠商聯合會中華廠商聯合會 ”)認為，條例草案為債
務人及債權人提供了對雙方都更為有利的解決方案，而且能

夠在某程度上保留該公司的部分職員，從而保障了僱員的工

作機會。

13. 香港銀行公會香港銀行公會香港銀行公會香港銀行公會 (“銀行公會銀行公會銀行公會銀行公會 ”)支持當局在香港建立企業拯救的
文化，但關注條例草案反會令企業拯救程序更難以執行。該

會認為條例草案在技術上及概念上有若干紕漏之處，因而令

人懷疑條例草案所提出的企業拯救程序是否能夠付諸實行。

為此，銀行公會表示不能支持條例草案。

銀行公會亦認為，由於政府有必要提供各項資源，以管理企

業拯救程序的施行，並在過程中作出仲裁，因此會為政府帶

來額外的成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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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部部部        就條例草案內的具體條文發表的意見就條例草案內的具體條文發表的意見就條例草案內的具體條文發表的意見就條例草案內的具體條文發表的意見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第 5條 擔任臨時監管

人的資格
獲委任為某公司的臨時監

管人的人士，必須有能力

及處事公正。

㆗華總商會

第 6條 何人可委任臨

時監管人
條例草案不容許上市公司

的小股東及債權人申請實

施暫止期，亦不容許他們

參與委任臨時監管人。

㆗華廠商

聯合會

第 8條
及

附表 2

向僱員清付尚

欠的工資及其

他應得款項

根據條例草案第 8條及附
表 2，除受其他規定限制
外，公司臨時監管人的委

任須在符合下列條件後才

生效：公司已向破產管理

署署長及法庭送交一份誓

章存檔，證明公司對其僱

員或前僱員並無根據《僱

傭條例》(第 57章 )所須清付
的債項及債務，或證明公

司擁有信託戶口，內存有

足夠款項，專用以清付公

司 在 企 業 拯 救 程 序 開 始

前，拖欠僱員及前僱員的

所有到期應清償的債項及

債務。勞顧會及破欠基金

委員會支持㆖述條文。

勞顧會及

破欠基金委

員會

第 8條
及

附表 2

向僱員清付尚

欠的工資及其

他應得款項

勞顧會、破欠基金委員會

及中華總商會察悉，《 2000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若干委員關注條例草

案欠缺靈活性，不能讓僱

員把申索的款項交換其他

形式的權益 (例如換取公司
股份 )。上述 3家機構的意見
如下：

勞顧會、

破欠基金委

員會及

㆗華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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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a) 勞顧會及破欠基金委員
會認為，擬議的靈活安

排，實際上會損害有關

僱員的利益，削減他們

在現行勞工法例下享有

的保障，以及令破欠基

金承擔額外的責任。破

欠基金委員會亦認為，

擬議安排會更改破欠基

金的成立目的；及

(b) 中華總商會認為擬議的
靈活安排並不恰當。

第 8條
及

附表 2

向僱員清付尚

欠的工資及其

他應得款項

羅兵咸提出以下論據，反

對條例草案規定公司必須

在展開企業拯救程序前清

付所有僱員應得的款項：

(a) 試問一家經濟情況如此
拮据的公司，尤其在涉

及龐大數目的欠薪或聘

有大量僱員的情況下，

如何能夠籌集資金支付

尚欠僱員的債務﹖

(b) 如果公司聘有大量僱員
或 一 定 數 目 的 高 薪 僱

員，須全數清付尚欠僱

員債務的規定將會嚴重

削弱公司實行企業拯救

程序的能力；

(c) 假如銀行明知道即將被
臨時監管的公司的資金

將會優先支付予僱員，

銀行願意為該公司提供

信貸的機會不大；

(d) 擬議條文可能會鼓勵董
事向無保證債權人取得

更多信貸而損害他們的

利益，讓僱員能獲得比

清盤時更佳的優先償付

次序；

羅兵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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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e) 假如訂定這項規定，將
會令很多公司根本無法

採用企業拯救程序而須

進行清盤。僱員希望保

留工作職位的目標亦會

因而幻滅；及

(f) 假如訂定這項規定，僱
員在臨時監管程序下得

到的待遇，與其在其他

無力償債程序中得到的

待遇，將會大相逕庭。

第 8條
及

附表 2

向僱員清付尚

欠的工資及其

他應得款項

條例草案規定，有關公司

須開立信託戶口，用以向

僱員清付尚欠的工資。換

言之，該公司必須首先有

足夠的現金開立該戶口。

這項規定使有關公司在進

行企業拯救程序前，有需

要 向 債 權 人 作 出 透 支 安

排。在很多情況下，這項

規定可能會窒礙有關公司

採用企業拯救程序。

律師會

第 10條
及

附表 4
第 2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 職 責 及 權

力等

臨時監管人的角色存在衝

突：

(a) 臨時監管人有可能與
公司董事合謀串通；

(b) 臨時監管人有可能與
公司 某 些債 權 人合 謀

串通；及

(c) 臨時監管人可能會以
權謀私。

倘若香港日後真的實行臨

時監管措施，有關當局起碼

要就臨時監管人的工作制

訂操守準則，並須由相關的

專 業 團 體 以 某 種 形 式 執

行。如能證實有人的確濫用

臨時監管措施，便應提供法

定的補救方法，並應制訂法

定罰則，懲處失責的臨時監

管人。

民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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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第 10條
及

附表 4
第 2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 職 責 及 權

力等

並無任何機制監察臨時監

管人的工作，以確保其不

會 濫 用 獲 賦 予 的 廣 泛 權

力。破產管理署署長應在

適當情況下在這方面發揮

其作用。

嶺南大學

第 10條
及

附表 4
第 2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 職 責 及 權

力等

除條例草案所建議的職責

及權力外，臨時監管人亦

應獲賦予權力並獲給予資

源，以調查在管理債務人

事務方面是否有欺詐、不

誠實、不稱職、失當或不

合乎規則的行為，以及就

其調查結果向債權人會議

及法院提交陳述書，以便

採取相關行動。

中華廠商

聯合會

第 11條 暫止期 在暫止期內，一切針對該

公司的法律程序均須暫緩

進行。然而，根據《公司

條例》第 168A條 (在不公平
損害的個案中採取清盤以

外的補救方法 )所提出的呈
請，則不在此限。在等候

法院作出命令期間，臨時

監管人可做的實在不多。

嶺南大學

第 11條 暫止期 由於臨時監管人有權將任

何類別的債權人摒除於暫

止期的適用範圍之外，故

此臨時監管人有機會與某

些有保證債權人達成有損

所有其他各方利益的協定

安排。臨時監管人這方面

的權力應該有所限制，訂

明臨時監管人擬與被摒除

的債權人作出任何決定或

達成任何安排之前，必須

首先獲得法院的批准。

中華廠商

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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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機構提出的意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既然主要的有保證債權人

可獲豁免無須受暫止期規

限，小債權人亦應有權委任

代表，與臨時監管人集體討

論其申索及貸款安排。

第 12條 暫 止 期 的 終

止

暫止期最初為期 30天，時
間實在過短，根本不足以

完成企業拯救程序。

中華總商會

第 13條 暫 止 期 的 延

長等

條例草案建議臨時監管人

可向法院申請將為期 30天
的暫止期延長，銀行公會

認為，有關該公司及其債

權人的商業事宜最好交由

有關各方自行處理，法院

應該只在出現爭議時作出

最後的仲裁。擬議修訂可

能會遭人濫用，以致一些

根本無望扭轉倒閉厄運的

企業的清盤程序亦因而有

所延誤。

銀行公會

第 14條 暫 止 期 對 公

司 董 事 的 效

力等

條例草案第 14(1)條規定，在
暫止期內，有關公司的董事

不得履行他以該身份獲委

予的職責或行使他以該身

份獲賦予的權力，以及臨時

監管人須履行上述職責，並

可行使上述權力。鑒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 (“聯交所 ”)與臨
時監管人之間並無合約關

係，聯交所能否有效地向該

上市公司執行《上市規則》

亦成疑問。在此情況下，某

上市公司一經委任臨時監

管人後，聯交所便應將有關

上市公司的證券停牌。香港

交易所強調，無論在任何情

況下，聯交所將上市公司的

證券停牌的權利都不得因

進 行 企 業 拯 救 程 序 而 削

減。

香港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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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條 對 某 些 僱 傭

合 約 所 負 的

法律責任

條例草案第 16條並不容易
詮釋。就該條所產生的實

際效果而言，即使有關公

司的現行僱傭合約不為臨

時監管人所接納，就現行

僱傭合約之下的債務而須

支付的款項，仍須優先從

該公司的財產中撥出和支

付；除固定押記外，其優

先 次 序 先 於 所 有 其 他 債

務。不過，須作臨時監管

的公司很可能正處於無異

於無力償債的情況，及／

或持有極少資金或資產。

評估有關公司的財政狀況

可能需時數個星期甚或數

個月。由於公司往往未能

及早評估本身所持有的資

產及其價值，以確定是否

足以符合條例草案第 16條
的規定，故此該項規定會

令公司不願採用企業拯救

程序。

條 例 草 案 第 16(2)(a)條 規
定，凡僱傭合約在緊接有

關日期之後的 14天內未獲
接納或被終止，則該合約

須當作被有關公司終止。

然而，銀行及其他債權人

通常均不願或不能在 14天
內作出評估，並承諾支持

有關公司。結果，現有職

員可能無法留任。

律師會

第 23條 決 議 的 效 力

等

條例草案第 23(1)條規定，
有關債權人會議不得批准

影響該公司的有保證債權

人的權利的方案或修改，

但如獲有關的債權人書面

同意則除外。嶺南大學認

為，要取得所有有保證債

權人的同意，實非易事。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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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3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轉授權力
由於臨時監管人可將任何

根據該條例委予或賦予他

的職責及權力，以書面方

式轉授予任何人，故此應

另訂條文，訂明獲臨時監

管人轉授職責或權力的人

的資格。

嶺南大學

附表 4
第 5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酬金
建議設立機制監管臨時監

管人的收費，防止其收費

過 高 。 監 管 機 制 亦 須 檢

討。

中華總商會

附表 4
第 5部

臨 時 監 管 人

的酬金
委任臨時監管人所涉及的

行政費用及其薪酬，均應

訂於合理水平，並須先行

取得法院批准，方可正式

委任臨時監管人。

中華廠商

聯合會

附表 5 本 條 例 第

11(2) 條 不 適
用 的 合 約 或

其他協議

香港交易所贊成將附表 5
所列的合約及協議摒除於

企業拯救程序的適用範圍

之外。香港交易所建議將

條例草案附表 5所列合約
及協議的範圍，擴闊至包

括該公司為在附表 5第 1至
11項提述的任何一項協議
或合約之下的法律責任作

保而提供的保證。

香港交易所

附表 8
第 8條

在 無 力 償 債

情況下營商
條例草案建議由公司董事

和高層管理人員就公司無

力償債承擔責任，不但過

於嚴苛，而且並不合理。

這些建議可能會令一些勤

懇盡責的人士不願意擔任

公司董事，尤其是非執行

董事。

民促會提出以下問題   

民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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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公司並無備存妥善
帳簿的情況下，推定公

司持 續 無力 償 債及 推

定公 司 在無 力 償債 情

況下營商，會否引致任

何關 乎 人權 法 案的 問

題；及

(b) 是否有必要在有關無
力償債的法例中就 “董
事 ” 一 詞 引 入 新 的 定
義，還是採取較簡單的

方法，只在有關法例內

提述《公司條例》中有

關 “董事 ”的現有定義。

附表 8
第 8條

在 無 力 償 債

情況下營商

破欠基金委員會認為，假

如與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

商有關的擬議條文獲制定

成為法例，不但會令本港

的工作人口受惠，同時亦

會對破欠基金的財政狀況

帶來正面影響。

破欠基金

委員會

附表 8
第 8條

在 無 力 償 債

情況下營商

消委會支持引入企業董事

及管理高層為無力償債情

況下營商負民事法律責任

的條款，以確保適當經營

公司業務。

消委會

附表 8
第 8條

在 無 力 償 債

情況下營商

有關擬引入在無力償債情

況下營商的條文，不但未

能推動公司在陷入經濟困

境初期即盡早制訂債務重

組的計劃，反而會使公司

更加沒有能力償債。這些

條文可能會令各董事及高

層管理人員須承擔過重的

責任，亦令他們須在公司

陷入經濟極為困難的時刻

承受太大的壓力。

陳葉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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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確定在無力償債情況

下營商的推定，會否抵觸

人權法案的規定。

擬將 “負責人 ”一詞的涵蓋
範圍擴闊至包括高層管理

人員的規定，實在過於嚴

苛。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9月 21日


